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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及水下無人載具特定測試水域安全管理規範 

第一章 總則 

一、 為完善水面及水下無人載具測試注意事項，確保測試過程之安全

性，特訂定本規範以供依循。 

二、 本規範未盡事宜，依現行法令相關規定辦理；特定測試水域管理

單位另有特別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三、 適用類型及範圍 

(一) 水面無人載具：指無裝載人員及貨物，在水面可移動且具推進

動力，並可以遠端控制或自主方式運作之水面載具；本規範不

包含動力未滿三瓩或最大長度二公尺以下之水面無人載具。 

(二) 水下無人載具：指無裝載人員及貨物，以遠端操作或自主航行

之水下載具；本規範不包含有人員操作之船舶以臍帶電纜連

接進行操作，且不具備自主航行能力之水下無人載具。 

(三) 前述水面及水下無人載具如屬軍事及其研發使用者，不在本

安全管理規範之適用範圍。 

(四) 本規範適用於附件一所列之特定測試水域。 

 

第二章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 申請資格 

(一) 依法核准設立或登記有案之公司、法人、機構、團體、政府

機關，以及國內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等。 

(二) 申請單位不得為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

在臺陸資廠商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業者，並

應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使用之資通訊產品

不得為大陸廠牌或大陸製造。 

二、 測試期間：每次以 6 個月以內為原則；屆期得提出展延申請。 

三、 測試時段：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止，因有特別需求須

於前述以外時間測試者，經測試水域管理單位許可者，不在此

限。 

四、 申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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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測試水域管理單位提出申請，但水域

管理單位已訂有相關申請規定者得從其規定，經核准後始得進行

測試： 

(一) 申請表（附件二）。 

(二) 計畫書 

應包含以下內容 

1. 無人載具技術規格，包含無人載具類型、尺寸（長、寬、

高）、吃水、動力來源、最大航速、酬載之設備等資訊。 

2. 測試活動如涉及應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事項者，

應檢附已取得之核准證明文件。 

3. 無人載具安全性說明，包含是否符合本規範第三章「水面

及水下無人載具安全性」要求，並說明無人載具及相關設

備是否經入級或具第三方檢驗證明等。 

4. 現場人員配置說明，包含無人載具操作員之身分證明文

件、資格證明及訓練紀錄。 

5. 操作及航行安全之管理措施，包含測試前、測試期間與測

試後相關管理說明。 

6. 測試水域環境之控制，包含如何避免進入船舶航道、限制

或禁止水域；如確有通過航道之必要，應說明相關通報及

安全防護措施。 

7. 如無人載具上下岸之陸域測試範圍，非屬本規範測試水域

管理單位管理，申請單位應事先協調管理單位或場域業者

取得書面同意文件。 

8. 投保適當保險或採取必要措施之證明。 

(三) 緊急應變救助計畫 

應包含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1. 水域氣象環境之掌握與應變：說明如何蒐集氣象、海象、

水文資訊，以及當測試環境已不適宜續行活動時，應如何

安全執行暫停或撤離作業，以預防無人載具事故發生。 

2. 事故應變與處置作業：說明當事故發生時，申請單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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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協調、指揮、應變，以及確實有效處理，應包含事

故通報、人員與機具調度、應急搶救措施、後續復原及防

治措施。  

3. 事故通報與運作流程圖：明確規劃事故應變通報與應變作

業的順序。 

4. 應變組織任務架構及配置：包含整體架構圖、分組及其功

能任務說明及具體人員配置表。 

5. 事故通報單位聯繫表：包含測試水域管理單位、相關主管

機關之窗口聯絡電話、傳真號碼等詳細資料，並應定期更

新。 

6. 應變之救援能量：包含說明其應變救援能量、是否自備拖

船、其他適當救援設備或能量。 

7. 防污資材備置與防污應變措施之說明。 

五、 審查程序 

(一) 測試水域管理單位於受理申請後辦理審查作業，並得於諮詢

海事工程、航運、機械等相關機關（構）代表或相關領域專家

學者之意見後，作成核准或駁回之決定，並將審查決定以書面

通知申請單位。 

(二) 測試水域管理單位就申請之審查，得採書面或實地勘查進行。 

(三) 申請單位經測試水域管理單位通知補送申請文件者，文件備

齊後始正式受理。 

(四) 申請單位提送申請書，無論審查同意與否或申請單位自行撤

案，均不另發還。 

 

第三章 水面及水下無人載具安全性 

一、 船體及系統 

申請單位應提出經財團法人驗船中心或國際船級協會聯合會

（IACS）所屬會員驗證機構，就以下項目所列標準或規範檢驗合

格後所核發之安全驗證證明文件；倘水面無人載具無可適用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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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標準或規範時，可採取前述驗證單位認可之替代性標準，並取

得安全驗證證明文件。 

(一) 水面無人載具 

1. 結構設計：船體結構設計應依其船型及所採材料，符合下

列任一規範中適用本載具規格之條款，或具同等效力之國

際標準或規範。 

(1) 財團法人驗船中心發布： 

甲、 《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乙、 《鋼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丙、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舶建造與入級規範》 

(2) 國際標準 ISO 12215《小型船舶—船體建造與結構尺度》 

2. 穩度：穩度與浮力特性應依其船型及所採材料，符合下列

任一規範中適用本載具規格之條款，或具同等效力之國際

標準或規範。 

(1) 財團法人驗船中心發布： 

甲、 《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乙、 《鋼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丙、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舶建造與入級規範》 

(2) 國際標準 ISO 12217《小型船舶—穩定性與浮力評估與

分類》 

3. 系統：定位系統、能源與電力（電機）系統、通訊與警示

（航行）系統、防火系統、自動化技術及備援系統，應符

合財團法人驗船中心發布之《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

準則》，或具同等效力之國際標準或規範。 

4. 替代性標準：無人載具因具有特殊之設計、構造、型式、

用途或性能，致未能完全適用前述各款檢驗標準時，申請

單位得檢具工程分析、風險評估或實船測試報告等客觀證

明文件，證明其替代性標準或規範已採取合理可行之措施

以減緩風險；其替代性標準應經本規範認可之驗證單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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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確認其最終安全水準不低於前述各款檢驗標準所要求

之基本安全要求，始得採行。 

(二) 水下無人載具 

水下無人載具之結構設計、穩度、定位系統、能源與電力

（電機）系統、通訊及警示（航行）系統、自動化系統、避

碰系統、資料傳輸系統及備援系統，應依其設計目的與功能

需求，符合下列任一規範，或具同等效力之國際標準或規

範。 

1. 財團法人驗船中心發布之《水下無人載具（UUV）準則》 

2. 財團法人驗船中心發布之《海事產品檢驗準則》 

二、 資訊安全 

(一) 申請單位應提出經第三方驗證機構，就以下所列資訊安全管

理標準、規範或其他適用之國內外標準、規範，檢驗合格並

核發之安全驗證證明文件。 

1. 財團法人驗船中心《船舶網路安全準則》中適用之條

款。 

2. 臺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消費性物聯網產品資安標準》 

(二) 申請單位使用之資通訊產品不得為大陸廠牌或大陸製造。 

 

第四章 人員資格與訓練 

一、 具備以下資格者，得認定屬合格之水面及水下無人載具操作員：

領有動力小船或遊艇駕駛執照、船員服務手冊（艙面部門）、漁船

船員手冊（艙面部門）之一者，並取得水面或水下無人載具製造

單位開立之水面或水下無人載具訓練證明。 

二、 如有操作員異動之需求，申請單位應於測試前重新提出申請，經

測試水域管理單位核准後，始得執行測試。 

 

第五章 操作與航行安全 

申請單位於測試前、測試期間及測試後，應確實執行並落實經測試水域

管理單位核准之計畫書所載操作及航行安全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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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測試前 

(一) 申請單位應於載具外殼明顯處標示緊急聯絡電話。 

(二) 申請單位應於測試前 1 日、測試開始前 1 小時通報測試水域

管理單位；其通報內容應至少包含測試時間、區域範圍、測試

之無人載具資料、測試內容、緊急聯絡窗口等事項。 

(三) 操作員從事測試活動前，應對於無人載具及環境進行檢查，並

注意風力、浪高、流速等環境條件限制，符合安全條件後始得

進行活動。 

(四) 申請單位測試前，如發現設備損壞、水體污染等事故，應即時

通報測試水域管理單位並暫停測試作業。 

(五) 申請單位應於測試前，確認申請計畫書所提緊急應變救助計

畫，包含各項準備工作、人員、救援能量及防污資材等皆已完

備。 

二、 測試期間 

(一) 無人載具測試時，申請單位應主動避讓商船或港區其他船舶，

不得有故意衝撞、阻撓或其他妨礙人員或船舶安全之行為，並

自負載具操作與測試活動安全；遇有異常或危險狀況時，應即

時以燈光、音響訊號、廣播或無線電等方式警示鄰近船舶。 

(二) 申請單位於測試期間，應確保其無人載具不得進入航道，並應

避免進入限制或禁止水域；如確有通過航道之必要，應說明相

關通報及安全防護措施。 

(三) 測試階段倘需進行測繪、丈量功能，仍應遵循《國土測繪法》

等其他法規規定。 

(四) 申請單位應遵守測試場域適用之環境法規，於測試活動期間

保持場域及沿岸之環境整潔及設施完善、確認防污資材備置

之充分，並避免以任何直接或間接形式將物質或能量引入水

域及其生態環境，致危及人體、財產、天然資源或自然生態之

行為；其行為包含但不限於擾動底泥、洩漏或排放污染物、任

意拋棄設備與廢棄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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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單位指派之操作員應符合本規範第四章之資格要求，並

經測試水域管理單位核准；其於測試作業期間，應全程監控無

人載具之使用狀態與位置，並同步注意氣象、潮汐、暗流、漂

流物等可能影響航行安全之環境風險因素，並於必要時決定

無人載具返航或任務中止。 

(六) 申請單位應啟用 AIS 或其他能辨識無人載具之設備，並透過

VHF CH16 或其他通訊方式，維持與測試水域管理單位之通

聯，使其得以知悉無人載具位置。 

(七) 必要時，測試水域管理單位得主動查核測試作業，申請單位不

得拒絕。 

三、 測試後 

申請單位應於測試結束後，並於申請時段內完成復原場地作業，

並於復原作業完成後一小時內通報測試水域管理單位。 

四、 限期改善與終止測試 

如有違反本規範、相關法令或特定測試水域管理單位相關規定者，

特定測試水域管理單位得要求申請單位限期改善，如逾期未改善

得終止測試。 

 

第六章 事故管理 

一、 無人載具測試時，申請單位應有至少 1 位聯絡人位於現場（可由

操作員擔任），並隨時保持通訊順暢。若發生無人載具碰撞、擱淺、

人員死傷、設備損壞、水體污染等事故，申請單位應立即主動暫

停測試，並立即依緊急應變救助計畫採取必要措施控制現場風險、

防止事故擴大，並即時通報測試水域管理單位及相關主管機關。 

二、 因無人載具測試造成事故，申請單位未依緊急應變救助計畫採取

必要措施，致影響測試水域安全、環境生態或管理秩序，並經測

試水域管理單位要求改善而仍不作為者，測試水域管理單位得代

為採取必要之應變或處理措施；其所生費用，由該申請單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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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因無人載具之測試，致人員遭受危難遭及財物之損害，申請

單位應於不危及其作業人員之範圍內盡力救助，並依相關法令負

後續處理及賠償責任。 

四、 無人載具之測試，致他船一定數量之人員傷害、死亡或財物損害

之重大運輸事故時，申請單位應依《運輸事故調查法》及〈重大水

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向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辦理通報

等相關事宜；並配合航政機關依《海事評議規則》辦理海事行政

調查，例如現場實地調查、提供調查所需之卷證資料，詢問時據

實陳述等。 

五、 因無人載具測試造成事故，申請單位完成事故應變及復原後，應

依測試水域管理單位要求，於指定期限內提出事故調查報告、原

因分析及改善計畫，待測試水域管理單位評估同意後，始得續行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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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特定測試水域 

一、已可申請測試之水域：以下水域非無人載具專屬測試空間，水域內可能

包含其他活動。 

測試水域 
測試水域管

理單位 

適用無人載

具（水面/水

下） 

水域面積大

小、水深及區

位等資訊 

備註 

基隆港 

臺灣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 

水面/水下 申請者自洽 申請程序依

《臺灣港群

智慧港口創

新科技產業

試驗場域推

動要點》辦

理 

臺北港 

臺中港 

安平港 

高雄港 

蘇澳港 

花蓮港 

布袋港 

澎湖港 

石門水庫 

經濟部水利

署北區水資

源分署 

限水面 龍珠灣及三民

溪水域 

申請程序依

《石門水庫

水域水面使

用管理要點

測》辦理 

 

曾文水庫 

經濟部水利

署南區水資

源分署 

水面/水下 火燒寮峽灣水

域，EL230m滿

水位之水域面

積約為 52 公

頃，該峽灣最低

高 程 約

EL180m( 最 大

水深約 50m) 

 

澄清湖 

台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

司 

限水面 划船單獨水域

(2.7 公頃、水深

1.5m) 

申請程序依

《澄清湖水

庫蓄水範圍

及其申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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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項》辦

理；測試時

段不含國定

例假日 

 

二、專屬測試場域：以下水域為無人載具專屬測試空間。 

測試水域 
測試水域管

理單位 

適用無人載

具（水面／

水下） 

水域面積大

小、水深及

區位等資訊 

備註 

高雄港愛河

灣 

臺灣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 

水面/水下 申請者自洽 申請程序依

《臺灣港群

智慧港口創

新科技產業

試驗場域推

動要點》辦

理 

蘇澳港第一

港渠 

 

 

  



11 

附件二 申請表 

申請類型  □水面無人載具(USV)；□水下無人載具(UUV)  

申請測試場域及範

圍 

 

測試期程  

測試內容概述 測試區位及無人載具運行軌跡說明： 

測試時段： 

申請單位 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連絡電話： 

聯絡電子郵件： 

申請單位戳章 

 

申請載具之代號/名

稱 

 

使用無人載具規格 無人載具尺寸(長、寬、高)、吃水、動力來源、最大

航速資訊描述： 

無人載具實景圖 提供 2 張不同角度無人載具圖片 

無人載具下水方式

及地點 

進場及吊掛機具方式： 

下水地點： 

現場聯絡人 姓名： 

連絡電話： 

填表說明：申請單位戳章，請依公司所在地之法令規定或習慣，以公司或負

責人章用印提出申請。  

 


